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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壹壹壹壹、、、、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6月 23 日下午 2時整 

貳貳貳貳、、、、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 號 4樓(遠雄 U-TOWN 活動中心) 

參參參參、、、、出席出席出席出席：：：：出席股東及受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計 10,393,381 股，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 20,481,000 股之 50.74%。 

主席：林章安(代理)            紀錄：張昱中 

肆肆肆肆、、、、宣佈開會宣佈開會宣佈開會宣佈開會    

伍伍伍伍、、、、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致詞致詞致詞致詞(略) 

陸陸陸陸、、、、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1.105 年度營業及財務狀況報告。(詳附錄一) 

2.監察人審查 105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錄二) 

3.105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發放報告。(略) 

柒柒柒柒、、、、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105 年度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委任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文欽及郭文吉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

具標準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2.上揭查核報告書、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審查在案(詳附

件一)。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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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105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05年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以下同)132,436,769元，精算

損益(624,924)元，稅後盈餘 69,919,896 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6,991,989 元及特別盈餘公積 1,544,228 元後，可供分配盈餘共計

193,195,524元，並依章程規定提撥股東現金股利 20,481,000元，每股配

發新台幣 1元(分配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

司之其他收入)、股票股利 20,481,000 元(每仟股無償配發 100 股普通

股)。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發行新股增資及配息基

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茲擬具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二。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捌捌捌捌、、、、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修訂「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為因應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以配合

轉換後之資本增加，修訂前後對照表請詳附件三。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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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案案案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5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擬自 105 年度未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利新台幣(以下

同)20,481,0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2,048,100 股，每股面額壹拾

元，均為普通股。 

(二)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之新股，依除權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股東

及其持有股份比例分配之，每仟股無償配發100股，配發不足一股

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5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

辦理拼湊，其放棄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股，依公司法第

240條規定，依面額改發現金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凡參加帳簿劃撥配發股票之股東，其未

滿一股之畸零股款，將做為處理帳簿劃撥之費用。 

(三)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四)本案俟股東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五)股利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

致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

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六)謹提請  核議。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請詳附件四。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玖玖玖玖、、、、臨臨臨臨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無 

拾拾拾拾、、、、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15151515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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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非常感謝大家多年來的支持與愛護。茲將105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如下： 

1.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1）合併營業收入 

本公司105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1,288,407仟元，與104年度1,326,861仟元相較，衰

退約3%，主要係本公司新客戶的訂單大部分發生在第四季，且有部分遞延到106年，對

當年度的營收貢獻不大，再加上104年對營收貢獻頗大的大陸客戶標案在今年並未發

生，故營業收入小幅衰退。 

（2）合併稅後淨利 

本公司105年度稅後淨利69,920仟元，與104年度稅後淨利125,730仟元相較，減少

55,810仟元，衰退約44%，主要係本年度毛利較104略低，且費用較104年增加，導致營

業收入小幅衰退，稅後淨利的衰退幅度卻大於營業收入的衰退。 

2.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3.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至今已替 Intel與 AMD開發超過數十款最新技術之主機示範板或系統，應用於

網路安全、醫療儀器、網路儲存以及網路管理等，技術能力長期以來都獲得 Intel、AMD、

以及 Cavium 等國際級處理器(CPU)晶片大廠的肯定；除了在硬體技術具有產業經驗及競

爭優勢外，本公司成立整合 IC/FPGA 設計、韌體及軟體研發團隊，培養內部研發工程的

軟實力，致力於博奕娛樂機平台、網路安全以及雲端應用等軟體韌體開發；近年來研發了

多項成功的產品並包含軟體服務內容，團隊努力已見成效，與多家遊戲廠商合作專案開

發，部分產品已量產出貨。 

近年來與多家晶片大廠合作開發最新產品，繼 100年 AMD主動邀約參與最新 G系列

T24L/T48L 低功耗 CPU，應用於低功耗桌上型網路安全平台，成為全球唯一的合作開發

廠商外，陸續合作 R系列 CPU及 G系列 SoC應用於網路安全平台，並獲邀參加 AMD北

京嵌入式技術論壇及產品發表；期間參與多項 Intel 最新晶片合作開發案，並於 101 年獲

Intel嵌入式智能系統聯盟（Intelligent Systems Alliance）提升為 Affiliate member，肯

定雙方多年來積極合作的關係。近期在 Intel 主動邀約設計最新 Atom SoC 應用於低階網

路安全平台，合作推展用於新興市場如印度等國家，主要客戶已取得樣品測試中，預計未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105年度 104年度 103年度 102年度 101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45.78 49.60 34.46 29.07 43.48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27.63 168.74 686.95 2,498.31 1,708.88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6.91 14.13 11.78 10.48 16.57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52 24.91 17.34 16.24 29.28 

 占實收資本 營業利益 49.33 74.33 33.70 36.29 54.64 

 比 率 (%) 稅前純益 43.06 75.97 43.61 32.38 51.09 

 純益率(%) 5.43 9.48 7.35 5.65 7.93 

 每股盈餘(元) 3.42 6.16 3.65 3.06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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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低階網安市場在 AMD及 Intel雙箭齊發助益下，可引領公司處於領導地位。 

電信機房及大型資料中心伺服器需求蓬勃發展下，公司在高階市場陸續完成多款伺服

器等級網路安全平台，已量產出貨給歐美客戶應用於企業級防火牆(NGFW)、統一威脅管

理(UTM)、應用交付控制器(ADC)等具成長性之網路安全及管理平台。 

有鑑於物聯網(IoT)未來發展，本公司已著手開發工控等級網路平台，應用於智慧能源、

工業自動化以及車載交通等應用。未來幾年仍以網路安全及管理應用為公司主要的營業項

目。 

在雲端應用、4G上網、Big Data、以及物聯網應用快速發展下，為了因應網路雲端及

物聯網時代來臨，現階段除了已深耕的網路安全平台、嵌入式應用以及博弈娛樂機應用等

研發外，並著眼於未來持續發展利基性產品，特別在電信雲端及物聯網多元化應用下所衍

生之產品投入更多創新研發。 

4.106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及營業目標 

      在深耕市場與拓展銷售方面，為了強化競爭力與及時滿足客戶對系統規格快速更新的

需求，已在北京設立規格系統組裝線與系統研發中心，並已於美國設立持股100%的子公司

以期更貼近客戶與市場之需求。 

(2)重要之產銷政策 

     a.致力於first tier客戶的開發。 

     b.分散客源，提高營收穩定性，持續開發不同的客戶。 

   c.產品往高端及低端發展，加大與同業間的產品與技術服務差異。 

 

謹此對所有股東的持續支持與指教，敬致謝忱。 

 

董  事  長：范希光  

經  理  人：林章安  

會計主管：艾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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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五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董事會委託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林文欽會計師及郭文吉會計師查核竣事共同出具查核報告。本監察

人等對於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二八條規定編造之一○五年

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等，經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

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鑑核。  

此致  

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六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游國居 

監察人：范偉峰 

監察人：林錦煌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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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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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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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

億元，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金額

新台幣壹拾元，分次發行，未發

行部份由董事會視實際需要決

議發行。前項資本額內保留新臺

幣伍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

憑證，共計伍佰萬股，每股新臺

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

發行。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億

元，分為參仟萬股。每股金額新

台幣壹拾元，分次發行，未發行

部份由董事會視實際需要決議發

行。前項資本額內保留新臺幣參

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共計參佰萬股，每股新臺幣壹拾

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擬增加員工認股

權憑證限額以配

合新增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

六月二十三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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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第二項 第二款 

二、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

規定： 

 

以下(略) 

第四條 第二項 第二款 

二、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以下(略) 

考量原條文意旨僅

為政府機關，又與中

央及地方政府機關

所為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交易，其價格遭

操 縱 之 可 能 性 較

低，爰得免除專家意

見之取得，酌修該項

文字。 

第四條 第二項 第三款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四條 第二項 第三款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

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 

修正理由同上。 

第七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期局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第七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期局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

一、第一項所稱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係指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規定，經金管

會許可，以經營證券

投資信託為業之機

構所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爰予以修

正。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屬公

司進行日常業務所

必須之項目，考量規

模較大之公司，如公

告申報標準過低將

導致公告申報過於

頻繁，降低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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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

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

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

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

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

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

海內外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證券商於初級

市場認購及依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供營建使用之

不動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之重大性參考，爰修

正現行規定，並移列

第一項第四款。 

三、現行第一項第四

款第五目及第六目

移列第一項第五款

及第六款，現行第一

項第四款移列第一

項第七款。 

四、 修正現行第一

項第四款第二目規

定，並移列第一項第

七款第二目： 

(一)以投資為專業

者於國內初級市場

取得募集發行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及

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屬經常性業務行

為，且主要為獲取利

息,性質單純，另其

於 次 級 市 場 售 出

時，依現行規範無需

辦理公告，基於資訊

揭露之效益與一致

性之考量，排除公告

之適用範圍。 

(二) 另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或擔任

輔導推薦興櫃公司

登錄興櫃之證券商

時，依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認購該興

櫃公司未掛牌有價

證券，亦排除公告之

適用範圍。 

五、現行第一項第四

款第三目修正理由

同第十四條，並移列

第一項第七款第三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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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貨幣市場基金。 

 

以下(略)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  

公告申報之補正 

本公司依第七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

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第九條 第一項  

公告申報之補正 

本公司依第七條規定應公告

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

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

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參考有關公司辦理

公告申報後內容如

有變更應於二日內

公告之規定，明定公

司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於知悉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

報，爰予以修正。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第一項所稱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係指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規定，經金管會

許可，以經營證券投

資信託為業之機構

所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爰予以修正。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

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

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

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 

考量公司依企業併

購法合併其百分之

百投資之子公司或

其分別百分之百投

資 之 子 公 司 間 合

併，係認定類屬同一

集 團 間 之 組 織 重

整，應無涉及換股比

例約定或配發股東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行為，爰放寬得免委

請專家就換股比例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